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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

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关于在上

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

等有关规定，作为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我

们本着认真、负责的态度，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

认真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董事长辞职及选举新董事长的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，刘学林先生由于工作原因，申请辞去公司董事、董事长职务，其辞

职原因与实际情况一致。刘学林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

数，不会对公司董事会的运作和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，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

时生效。我们同意刘学林先生辞去公司董事、董事长职务。 

经审阅张云先生的个人履历，我们认为其具备与公司董事长职权相适应的任

职条件，未发现法律、法规或规章中的禁止任职情形，张云先生符合《公司法》

和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的任职资格。本次会议选举董事长的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我们同意选举张云先生为公司新任

董事长。 

二、关于总裁辞职及授权公司董事、高级副总裁代行总裁职责的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，吕翊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总裁职务，其辞职原因与实际情

况一致。吕翊先生辞职事宜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，不会影

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，不会对公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。我们同意吕翊先生

辞去公司总裁职务。 

吕翊先生辞职后，为保证公司日常经营的正常进行，在聘任新总裁前，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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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、高级副总裁柴永茂先生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代行总裁职责。 

 

独立董事：赵合宇、王璞、王钧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1月20日 


